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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然保护地是生态建设的核心载体，国家公园则是未来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主体。按照不同的保护目

标和功能定位，对国家公园进行合理分区，并实行差异化管控是我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分

区管控能够实现国家公园既严格保护又合理利用的双重目标，目前我国国家公园分区管控正处于发展阶

段，存在着法律依据不充分、划分标准不统一、功能区类型各异、缺乏功能区动态调整法律机制等问题。

国家公园分区管控，首先应该进行管控分区，将国家公园划分为核心保护区、一般控制区，然后在此基

础上进行功能分区，划分为严格保护区、生态保育修复区、科教游憩区、生产生活区，并规定相应的管

控制度，建立功能区动态调整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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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tural reserve is the core carrier of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national park is the main body of 
natural reserve system of China in the future. According to different protection objectives and 
functional orientation, rational division of national parks and differentiated management are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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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ant contents of China’s national park system construction. Zoning control can achieve the dual 
goals of both strict protection and rational utilization of national parks. Currently, China’s zoning 
control of national parks is in the development stage, and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legal basis, inconsistent division standards, diverse types of functional zones but lack of unifica-
tion and coordination, and no legal mechanism for dynamic adjustment of functional zones. Zon-
ing control of national parks should first be carried out, dividing national parks into core pro-
tected area and general control area, and then conducting functional zoning on this basis, dividing 
them into strictly protected area,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area, science and educa-
tion recreation area and producing and living areas. Corresponding management and control sys-
tems should be stipulated, and dynamic adjustment mechanisms for functional zone should be es-
ta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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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为了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的逐步

实现，需要进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国家公园体制建设，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自 2015
年开展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性文件，以指

导国家公园的建设与管理。例如，2017 年 9 月公布的《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1(以下简称《总

体方案》)和 2019 年 6 月公布的《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2(以下简

称《指导意见》)。 
分区，是实现规划管理目标的一种手段，具体而言就是将某个区域细化为多个空间单元，并且明

确各个空间单元内所允许、限制或者禁止的活动[1]。分区是“因地制宜”的具体体现，能够对不同区

域进行差异化管控，衡平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被广泛应用于各类自然保护地。早在 1971 年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UNESCO)发起的人与生物圈(MAB)计划中，就建议对自然保护地进行分区管控，根据保护与

利用程度不同，将自然保护地划分为严格保护的核心区、可以进行与保护目的相一致的活动的缓冲区、

开展可持续资源利用的过渡区[2]。分区管控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和实效性，兼顾保护与利用，是管理

自然保护地的关键性工具。国家公园注重对重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进行保护，并且将此

作为其首要功能，同时兼具游憩展示、科学研究、自然环境教育等综合功能。为了顺利实现国家公园

的首要功能和综合功能，需要进行分区管控，合理划定功能分区，对各功能区实行差别化保护管理。

但是，在实践中，国家公园分区管控在区域划分、制度建设等方面都出现了不统一的情况。为了系统

保护国家重要生态区域和典型自然生态系统，实现国家公园的功能定位，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分区管

控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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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家公园分区管控现状研究 

2.1. 国家公园分区情况汇总 

自 2015 年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开展以来，我国已经设立三江源、东北虎豹、大熊猫、祁连山、武

夷山、神农架、钱江源、湖南南山、海南热带雨林、香格里拉普达措 10 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3]。2021
年 10 月，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武夷山、海南热带雨林第一批国家公园[4]，这标志

着国家公园由试点转向建设新阶段[5]。2022 年 11 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

态环境部等部门印发《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以下简称《布局方案》)，该《布局方案》遴选了 49 个

国家公园候选区(含正式设立的 5 个国家公园) [6]。研究我国国家公园分区管控制度，首先需要梳理我国

国家公园的分区管控现状，本文以 10 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为分析对象，经过梳理，各个国家公园的功

能区划分一共存在五种情形，具体内容如表 1 所示。 
 
Table 1. Status quo of zoning of national parks in China 
表 1. 我国国家公园分区现状 

分区类型 国家公园名称 文件依据 

核心保育区、传统利用区 
生态保育修复区 三江源 《三江源国家公园条例》 

特别保护区、严格控制区 
生态修复区、传统利用区 武夷山 《武夷山国家公园条例(试行)》 

严格保护区、生态保育区 
游憩展示区、传统利用区 

神农架 
香格里拉普达措 

《神农架国家公园保护条例》 
《云南省国家公园管理条例》 

核心保护区 
一般控制区 

大熊猫 
东北虎豹 

海南热带雨林 
祁连山 
钱江源 

湖南南山 

《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2023~2030 年)》《四川省大熊

猫国家公园管理条例》《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总体规划

(2022~2030 年)》《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条例(试行)》《祁

连山国家公园总体规划》《钱江源——百山祖国家公园总体

规划(2020~2025)》《南山国家公园总体规划(2018~2025 年)》 

2.2. 国家公园分区管控的特征 

参考、分析国家公园分区管控的相关理论和实践经验，可以发现国家公园分区管控具有区域差别化、

功能系统化的特征。 

2.2.1. 区域差别化 
区域差别化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依据不同的功能和管理目标，对国家公园进行区域划分。以

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为例，其通过分区管理践行着“保护–利用”二维目标，且两个维度在发展中

逐渐平衡。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被划分成严格保护区、生态保育区、游憩展示区、传统利用区四个

分区。严格保护区是该国家公园最核心的部分，其管理目标是保持生态环境的自然原始状态，以保护核

心的湖泊湿地、森林草甸、冰川遗迹等生态系统以及珍稀动植物资源；生态保育区主要包括属都岗、碧

塔海等高原湖泊，保护等级相对于严格保护区低一些；游憩展示区的功能主要是提供游览服务、展示民

俗民族文化等；传统利用区则是当地村民生产生活的区域，并且允许进行特许经营。二是由于国家公园

内生态环境和资源分布的差异性，各个分区的主要功能、规划定位迥然不同。为了充分发挥保证各区域

的功能，就需要衡量各区域的保护重点，采取差异化的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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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功能系统化 
功能系统化强调国家公园是一个系统性的整体，各个分区具有不同的功能，彼此之间相互协调、配

合，最终服务于整体。以神农架国家公园为例，该国家公园的核心生态功能定位是保护复合生态系统及

其生态过程，以及珙桐、金丝猴等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具体而言，对于金丝猴等珍稀动物的主要

活动区域、珍稀濒危植物的集中分布区、典型植被带、生态环境脆弱敏感的区域等，由于其对保护神农

架的自然资源、生态系统至关重要，遂将其划为核心保护区，采取严格管控措施。对于核心保护区以外

的大面积原生山地森林生态系统，以及遭到一定程度破坏的区域，由于其既具有显著的生态重要性，又

是生态修复的重点区域，将其划为生态保育区。除此之外，神农架国家公园还划分了游憩展示区、传统

利用区，分别承载生态旅游、环境教育和保障原住居民生产生活的功能。上述分区功能各不相同，但相

互配合、协调，共同形成国家公园系统化管理、整体化保护的合力。 

3. 国家公园分区管控存在的问题 

3.1. 法律依据不充分 

对于国家公园分区管控，《总体方案》和《指导意见》原则性地规定了“合理划定功能分区，实

行差别化保护管理”，《指导意见》中还概括性地规定了分区管控下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的划分。

虽然《总体方案》和《指导意见》对国家公园制度建设进行规划、指导，但它们只是政策性文件，换

句话说，如何对国家公园进行分区管控并没有明确具体的法律依据。由于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缺乏国家

层面的统一立法，各个国家公园的地方立法或者总体规划编制便会存在较大差异性，出现地方立法、

规划编制不统一，编制主体行政地位不一致等情况。例如《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总体规划(2022~2030 年)》
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进行编制，而《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2023~2030 年)》的编制主体则是四川、

陕西、甘肃三省人民政府。另外，针对于如何进行国家公园相关立法，我国理论界许多学者建议采取

“一园一法”的立法模式[7]，并且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官方的肯定，原国家林业局(现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在 2016 年曾提出“要坚持一园一法，每个国家公园制定相应管理办法或条例”[8]。现阶

段，已经有五个国家公园由其所在省的人大常委会制定颁布了地方性法规，具体包括三江源、武夷山、

神农架、海南热带雨林、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制定出不同的分区类型也是

能够解释的。2022 年 6 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印发了《国家公园管理暂行办法》，其中明确规定对国

家公园进行合理分区，但《国家公园管理暂行办法》作为部门规范性文件，法律位阶较低，且与部分

地方性法规存在冲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无论是在制度建设上，还是在实践探索中，我国国家公园体制改革都十分

重视分区管控，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积极规划了各类功能分区。但由于缺少上位法的统一指导，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地方政府等主体只能依据宏观性政策文件，综合考虑国家公园的地域特色、生态系统功

能、自然资源条件等因素进行分区，从而导致各国家公园分区存在较大差异性。 

3.2. 划分标准不一致 

在各个国家公园目前功能分区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归纳分类。第一类为粗略的形式意义上的划分，

即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9]。此类分区是针对人类活动来进行划分的，即控制人为活动的管控分区，

从核心保护区到一般控制区逐步放开对人的行为管控，通过禁止或减少人为活动从而减少、避免人类对

环境的干预、损害。核心保护区内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实行最严格的管控措施，一般控制区内则是限

制人为活动，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等可能破坏国家公园生态功能的活动[10]。《国家公园管理暂

行办法》第十六条也规定了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这类形式意义上的划分。第二类为具体的实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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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功能区划分。国家公园被划分为三类或四类功能区，目前一共存在四种类型的功能区分区，每个功

能区对应不同的功能定位，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为例，具体内容如表 2 所示。 
 
Table 2. Wuyi Mountain National Park’s functional zones 
表 2. 武夷山国家公园功能区分区 

功能区名称 功能定位 

特别保护区 维持森林生态系统的自然状态，保持生物多样性功能，保护分布较集中的珍稀濒危动植物 

严格控制区 保护具有代表性、重要性的自然生态系统、物种和遗迹等 

生态修复区 以生态修复为重点目标，兼顾自然生态教育、遗产价值展示 

传统利用区 原住居民生产、生活 

3.3. 功能区类型各异 

通过整理，可以发现三江源、武夷山、神农架、香格里拉普达措四个国家公园都进行了实质意义上的

功能区划分。再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一部分功能区尽管名称不同，但其功能定位却是相同或者相似的。

例如武夷山特别保护区、神农架严格保护区虽然在名称上存在差异，但就其功能定位而言，它们都是国家

公园内实行更加严格保护的基本生态空间，以强化保护和自然恢复为主，并且严格限制或者禁止人为活动。 
除此之外，一些名称相同或相似的功能区，其实际功能定位却并不相同，换句话说，其管控目标和

功能用途存在差异。例如，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生态修复区为生态修复重点区域，同时承担自然生态教育

和遗产价值展示的功能 3，而神农架国家公园生态保育区承担保护、修复原生生态系统的功能，并没有兼

具科研教育、旅游观光等多重功能 4。正所谓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国家公园坚持生态为

民，基于“全民公益性”的理念，神农架、香格里拉普达措划定了游憩展示区，从而实现国家公园“国

家所有、全民共享”。三江源、武夷山、神农架、香格里拉普达措四个国家公园还划定了传统利用区，

该区域是原住居民生活、生产的区域，体现了国家公园兼顾原住居民生产生活、维护原住居民正当权益

的特点。另外，由于游憩展示功能在某种程度上属于传统利用的范畴，许多从业人员对游憩展示区和传

统利用区的理解也存在一定的差异[11]。 

3.4. 缺乏功能区动态调整机制 

划分功能区的依据包括自然生态系统、珍稀濒危动植物的脆弱敏感程度和分布情况，自然资源保护

及利用现状等，然而这些因素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划分功能区的根据发生变化时，按照之前情况划分

的功能区便会失去合理性。因此，对功能区进行动态调整是必要且合理的。例如，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内，东北虎和东北豹移动性较强，经常迁徙，其栖息地范围和边界具有变化性、不确定性，为了实现有

效保护东北虎、东北豹，在功能区划分时应当充分考虑物种迁徙、栖息地变化等因素，当情况发生变化

时对功能区边界作出相应的调整。 

4. 国家公园分区管控的制度完善 

4.1. 制定统一立法 

我国国家公园建设起步较晚，各试点地区对国家公园的保护与管理进行了立法尝试，但是由于缺乏

 

 

3《武夷山国家公园条例(试行)》第二十四条第三款。 
4《神农架国家公园保护条例》第十七条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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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层面的上位法，地方立法不具有整体性、协调性，不利于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因此，为了解决当前

实践中出现的问题，需要进行国家层面的统一立法。2018 年，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国家公园法》

列入立法规划[12]。针对分区管控问题，《国家公园法(草案)》(意见征求稿)第二十六条明确规定国家公

园实行分区管控，并划分为核心保护区与一般控制区。《国家公园法》作为国家公园领域的基本性法律，

能够系统全面地规范国家公园的建设发展，应当尽快出台《国家公园法》。 

4.2. 规范划分标准，实行二级分区  

4.2.1. 进行管控分区，严格行为管控 
二级分区将国家公园分为核心保护区、一般控制区，其划分标准为对人类行为的管控程度，也就是

国家公园内不同区域允许人类对其中自然资源的利用强度。核心保护区作为国家公园内至关重要的区域，

不言而喻，其承担着维护自然生态系统、保护核心资源、修复脆弱生态等重任，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

应当实行最严格的管控措施。一般控制区是国家公园内除核心保护区以外的区域，其生态敏感性或生态

重要性低于核心保护区，一般控制区内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在确保不对生态功能造成破坏的

前提下，允许依法开展有限的人为活动，例如经过批准的非破坏性科学研究观测行为、不破坏生态功能

的生态旅游等等。总的来说，管控分区仅仅是以禁止人为活动或者限制人为活动作为出发点，对人类行

为进行管控，可以适用于所有的国家公园。管控分区可以进一步明确国家公园内核心资源的位置所在、

范围大小，从而针对性地制定不同的保护强度以及管控方式，以确保国家公园的系统性保护得到有效落

实[13]。由于国家公园承担了生态保护、科研、教育、游憩等综合功能，同时各国家公园的生态价值、管

理目标具有差异性，如果只进行管控分区，各区域很难共同实现国家公园所承载的多样性功能定位。因

此，需要在管控分区的基础上进行二级功能分区。 

4.2.2. 划定功能分区，统一分区类型 
在国家公园进行管控分区的基础上，再进行功能分区，这是国家公园分区管控的二级分区。通过上

文对现行国家公园分区的梳理，不难发现各个国家公园功能分区的类型、具体内涵存在差异，但无一例

外都是在功能分区中从严格保护逐步过渡到允许合理利用。为了实现对核心保护区的精细化管理，需要

综合考虑功能定位、管控强度、目标宗旨、人为活动状况等因素，在参考《国家公园功能分区规范》(LY/T 
2933-2018)和《国家公园总体规划技术规范》(GB/T 39736-2020)的基础上，将核心保护区再划分为严格保

护区、生态保育修复区。 
具体而言，严格保护区应设立在核心保护区的关键区域，例如生态环境脆弱的区域、珍稀濒危物种

的主要栖息地、特殊自然遗迹所在区域，以保护重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生态保育修复区

的任务主要是进行生态修复，具体包括生态系统修复、栖息地恢复、生物资源保育等，可以将生态保育

修复区作为一个特殊功能区。在对国家公园进行实地考察的前提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生态

修复需要设立生态保育修复区，该区域以修复受损生态环境为首要目标，生态修复时主要采取自然修复

方式，同时实施必要的人工干预措施。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为例，其生态保育修复区为中重度退化草地，

在该区域内进行退化草地与沙化土地的治理、防治水土流失、进行自然封育，同时根据需要实施禁牧、

休牧等措施。哪里的生态系统需要修复，就在哪里设置生态保育修复区，可以说，生态保育修复区是一

个“动态分区”[14]。经过生态修复，当生态保育修复区的生态系统功能恢复到相应程度，可以再将其划

入其他功能分区。 
对于一般控制区，可以将其划分为科教游憩区、生产生活区。具体而言，科教游憩区主要设立在自

然风光和人文景观集中的区域，用于发展生态旅游、科研教育、遗产价值展示等活动，为社会公众提供

亲近自然、融入自然的游憩机会，实现国家公园“国家所有、全民共享”的目标。生产生活区则是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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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原住居民正常生产、生活的区域，主要包括较大的居民集中居住区域、原住居民从事农林牧渔等生

产活动的区域。 
结合管控分区和功能分区，我国国家公园完整的二级分区及其对应的管控措施如表 3 所示。 

 
Table 3. National Park’s zoning control structure and control measures 
表 3. 国家公园分区管控结构及其管控措施 

一级分区 
(管控分区) 

二级分区 
(功能分区) 区域范围、管控措施 

核心保护区 

严格保护区 
主要包括：保存完整、代表性强的自然生态系统所在区域，核心资源集中分

布区域，以及自然环境尤其脆弱的区域。管控方式：保护级别在所有分区中

最高，严禁人为干扰和破坏，主要采取自然恢复的方式 

生态保育修复区 
(按需设立) 

主要包括已遭到一定程度破坏而需要修复的区域，以自然恢复为主，以人工

干预为辅，同时隔离或减缓外界对严格保护区的干扰 

一般控制区 

科教游憩区 主要包括拥有较好的自然游憩资源、人文景观、文化遗产和宜人环境的区域，

除开展科研监测、环境教育、生态旅游等活动外，禁止其他开发建设活动 

生产生活区 原住居民使用的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原住居民可以从事与国家公园保护管

理要求相符的活动 

4.3. 建立功能区动态调整机制 

国家公园的生态系统功能、自然资源条件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现阶段的国家公

园分区管控适用于当前阶段，但当国家公园发展到一定阶段，或者国家公园的生态资源条件发生变化，

原有的功能分区便可能不符合实际情况，不利于严格保护、合理利用的目标实现。因此，应当根据国家

公园的变化发展情况，对功能分区进行动态调整。为了科学合理地进行动态调整，首先需要在国家公园

各功能区内定期开展调查监测，从而掌握国家公园内生态系统功能变化、自然资源本底变化、野生物种

分布状况等。根据监测结果，适时调整相应功能区的类型、地域范围等，从而保证功能分区的合理性、

科学性以及有效性。其次，功能区的变动调整不能随意进行，应当建立完备的功能区动态调整审批程序，

避免出现功能分区随意变更的情况，以确保功能分区的稳定性。 

4.4. 设立外围管控区域 

由于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特征，国家公园不可能完全独立于周边环

境而存在，相反，国家公园与其周边地区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所以，为了更加完善、有效地保护国家

公园，有必要在国家公园外围设立一定的管控区域，实践中，部分域外国家采取了这一做法。例如，法

国国家公园除了划分完整保护区和核心区以外，还在国家公园边缘设置了加盟区，并且强调核心区和加

盟区是一个整体。国家公园周边的社区通过签署自愿加盟协议，该社区所在区域成为国家公园的加盟区，

作为加盟区，必须按照协议相关要求，保护周边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15]。 
外围区域作为过渡性地带，不属于国家公园内部功能分区，虽然不用采取与之同样严格的管控措施，

但基于对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保护、系统保护，并不能按照一般人类活动区域进行管控，以免影响整体

生态系统的运行。因此，在国家公园划定二级分区的基础之上，设立外围管控区域，建立社区共管机制

是合乎情理的。各国家公园在进行功能区划分的基础上，可以综合考虑生态环境、资源状况、人类活动

等实际情况，按需划定相应的外围管控区。该管控区不属于国家公园范围，但是周边社区建设应当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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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公园管理、保护目标相协调。例如，在对国家公园保护需求不造成影响的前提下，外围管控区可以设

置生态廊道，在出入口设置管理、服务和保障设施，开展生态旅游，发展人地和谐的生态产业，从而带

动周边区域发展[16]。国家公园除了生态资源丰富多样，其文化遗产资源也是十分丰富，国家公园可以支

持周边社区推进文旅融合发展，鼓励社会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从而促进生态环境与文化遗产协同保

护[17]。外围管控区助力于国家公园的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并且依托国家公园实现自身长效发展，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5. 结语 

国家公园分区管控是国家公园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现行国家公园分区管控的制度建设和探

索实践呈现出一系列问题，主要包括法律依据不充分、功能分区标准各异、功能区缺乏统一性等。鉴于

国家公园所具备的多重功能，以及自然资源对人类所具有的多元价值，国家公园应当进行二级分区管控，

一级分区为管控分区，以允许人类活动的强度为标准，划分为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二级分区为功

能分区，以不同的功能定位为标准，划分为严格保护区、生态保育修复区、科教游憩区以及生产生活区。

同时，为了最大程度实现国家公园的科学保护与合理利用，应当建立功能区动态调整机制、完善功能区

相关行为管控制度，按需设立外围管控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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